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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書道藝術的內在主體性進路 

──以禪宗精神為中心 

 

吳有能 

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 

 

提要：本文試圖闡述禪道與書道的內在的理論關係，並特別標舉中國書道藝術的內在主體性，

以作為觀察分析的理論主脈，彰顯禪宗思想與書道藝術之關係。 

一、藝術功能論：本文點出禪宗書道藝術重視的，是內在的主體性的奠立與發展，而不是外

在的社會教化，與形上道體的追求。 

二、內在主體的創作論：從創作論而言，本文將說明凝神靜思與意在筆先的觀點以及禪修存

在選擇的親和性。 

三、內在主體的發展論：本文區分了書寫、書藝與書道三個書法的境界，筆者認為這些書法

階段的進程，實際上反映了其內在主體的發展，而不只是外在技法的進步，並且點出這

個進程中所涉及的破除法執與解放自我的精神，其實就是內在主體性的高度發展。 

四、藝術的境界論：由於內在主體在破除法執以後，又往往容易被困於我執，也就是說在強

調自我表現後，往往又成為唯我獨尊，倘成我執與我慢，自然與禪宗精神相違背。本文

通過藝術的境界論，從四方面作出討論： 

(一)從創作主體的心境方面，點出從外境到心境的內轉（inward-turn），呈現內在主體性

之進路，並指陳創作主體通過書藝來輸送本心，體現以心傳心的禪門宗風； 

(二)從禪宗藝術主體的無住境界，指出書藝上重視發展藝術創造主體，與禪宗破除我執的

思想並無矛盾； 

(三)通過「媒體」與「媒介」之區分，進一步討論創作主體的無我境界； 

(四)從他者的立場，討論及詮釋主體的化境。並從而說明我法二空的境界，點出中國禪書

藝術精神的化境，其實不但表現破除執著的空智，也彰顯了人我共融的圓融智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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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中國近年出現了所謂「當代書法」，本文認為這種書法從文字概念解放出來的取向，

與禪宗的脫離文字的要求，兩者之間是有選擇的親和性的。 

關鍵詞：書道 禪宗 內在主體性 當代書法 

 

一、導言 

禪宗是唐宋以下中國佛教的主流，影響深遠，特別是跟書畫藝術的關係很深，學界早有

注意，張育英先生甚至認為： 

 

禪宗心性論、禪境等思想浸染，是推動中國書法藝術步入成熟期間的重要動力。[註 1] 

 

而王元軍先生也指出： 

 

禪僧們身體力行所倡導的禪氣書法的影響是深遠的。僅宋代為例，此時禪風已遍及社

會生活的各個階層，比之中晚唐的滲入更為深遠和普遍。書法領域中，以禪喻書，引

禪入書更成了一時風氣。[註 2] 

 

誠然，隨著禪宗的普及與流行，禪的理念為中國人的思想行為帶來重大影響，不但影響了書

法的創作，也產生了運用禪的語言與概念進行實際書法評鑑與批評理論的建構，特別是士人

習禪之風日盛，這種禪書與禪書論的構造就日益流行。這種禪風書論很多，譬如黃山谷（一

○四五－一一○五）《自評元祐間字》曾指出： 

 

字中有筆，如禪家句中有眼，非深解宗理者，豈易言哉。[註 3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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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在《論寫字法》中說： 

 

蓋字中無筆，如禪句中無眼，非深解宗理者，未易及此。[註 4] 

 

這明顯就是運用禪眼來說明書法，至於書論家以禪論書的也有很多，例如吳德旋《初月樓論

書隨筆》在評論王獻之的草書時就說： 

 

大令（王獻之）狂草，盡變右軍之法而獨闢門戶，縱橫揮霍，不主故常。姚刑部姬傳也

謂如祖師禪，入佛入魔，無所不可，可謂妙論。[註 5] 

 

可見禪宗與書法之間實在存在著很複雜的關係，從書法家本身的精神意趣外，更影響到書法

評論的概念與構思。有些論者甚至認為禪宗對中國書法幾乎有全面的影響，[註 6]或者主張中

國書法發展與衰敗的軌跡，密切吻合禪宗的發展與衰敗。[註 7]這些論點固然有點張大其詞的

感覺，但是也有其片面的合理性。可惜在闡述禪道與書道兩者關係的古代論述中，籠統的表

述居多，而概念分析的努力較少，故而也引起許多浮議，譬如熊秉明先生曾就書道與佛教關

係提出很多疑問： 

 

書法的情形相當不同。隨著佛教而來的印度文化，並沒有書法，所以在形式方面不可

能帶來新的技法。在內容方面，是不是中國書法也曾試著表現佛教精神呢？歷史上有

不少以書法名世的僧人，他們的書法是不是表現佛教精神呢？六朝隋唐留下大量佛經

抄本，這些抄本的書體表現佛教精神嗎？這些朝代還留下石窟造像的題記，這些題記

的風格表現佛教精神嗎？在文學方面，中國詩人散文家，曾追求過禪的意境，在書法

上也有過這樣的追求嗎？禪宗主張「掃除文字」，若無文字，又如何有書法？但是既

有排斥文字的哲學議論，又有排斥文字的禪詩，當然也可以有排斥文字的書法，這樣

的禪法是如何表現的呢？……這許多問題是本章應該討論的，但是有些問題由於材料

缺乏或古人不曾注意，而本書既是討論古代書法理論的，所以也就從略了。[註 8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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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熊先生的研究最終並未否定禪與書法的關係，[註 9]但是他的提問確實反映了一般人的懷

疑，理應加以處理。 

有鑑於此，本文試圖闡述禪道與書道的內在的理論關係，並特別標舉中國書道藝術的內

在主體性，以作為觀察分析的理論主脈，彰顯禪宗思想與書道藝術之關係。在結構方面，本

文將從功能、創作、發展、境界四大面向，呈現此一內在主體性的理論結構，並且在總結全

文論旨後，特別點出大陸「當代書法」與禪宗破除文字障礙取向的選擇親和性。 

二、藝術功能論：藝術內在主體論的提出 

在思考藝術功能時，儒家傾向於強調藝術的社會功能，如儒家的禮樂論，重點就在致中

和，追求社會的和諧與協調；道家玄學則強調藝術彰顯自然的美，展示對形上境界的追尋；

而相對於重視社會功能與追尋形上境界，禪宗書藝則重視個人內在主體性的進路，所以既不

勞形於社會的教化，也不執著於形上的追尋，反而直指本心，收攝於內在主體性，而表現為

重視精神境界與修養。 

其實禪宗重視明心見性，或直指本心的宗教開悟進路，本身就是一種重視心性的內在主

體性的進路。譬如禪宗慧可大師就有安心之說，《景德傳燈錄》云： 

 

光曰：「諸佛法印，可得聞乎？」 

師曰：「諸佛法印，匪從人得。」 

光曰：「我心未寧，乞師與安。」 

師曰：「將心來與汝安。」 

曰：「覓心了不可得。」 

師曰：「我與汝安心竟！」[註 10] 

 

慧可向達摩懇求幫忙安心，達摩反問：「將心拿出。」這一反詰，彰顯了禪宗自力救度、不

仗他力的精神，同時也充分顯現出禪宗重視內在主體性的宗風。 

禪宗這種重視內心的進路與儒家文化中安頓內心的觀點有其相近性，譬如儒家重視安

心，所謂修己以安人，修己以安百姓，這展示安頓社會的俗世思想，但子路問三年之喪，夫

子曰：「汝安則為之。」這就扣緊了安頓內心來講了，安頓內心就是要講四端之心。可見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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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在社會關懷之外，不但重視內心的安頓，甚至可以說，內心的安頓就是關懷社會的基礎，

所以孟子說：「有不忍人之心，乃有不忍人之政。」 

由於禪與儒都有其內在主體性的一面，所以上述禪宗的進路就得到以儒家為主的知識階

層所接納，間接導致中國書法藝術大量吸收禪宗理論的結果，同時亦造成藝術理論方面重內

在主體性的進路的流行。譬如康有為（一八五八－一九二七）在《廣藝舟雙楫》中云： 

 

吾謂書法亦猶佛法，始於戒律，精於定慧，證於心源，妙於了悟，至其極也，亦非口

手可傳焉。[註 11] 

 

康有為這說法不但明白地指出書法與禪佛教理論的密切關係，而且更直接點明證於心源的內

在主體性進路。 

或者有人會問，禪宗是大乘佛學的一派，也講究普度眾生，故而十分關懷社會，但禪宗

書法藝術中到底有沒有這種社會取向呢？誠如陳玉龍所指出： 

 

宗教靠書法來傳播，而書法又靠宗教來弘揚，兩者相互依存，相互促進，相輔而行。

[註 12] 

 

事實上，正因為佛教提供了創作的素材，所以才產生許多以佛教為題材的著名碑帖，譬如顏

真卿（七○九－七八五）的〈多寶塔碑〉與柳公權的〈玄秘塔碑〉都是著名的例子，至於抄

經的創作就更多了。抄經當然就是為了佈教，這自然反映了普度眾生的社會關懷。 

不過佛義與書法的關係，確實應該加以細分。[註 13]基本上，本文認為兩者也有社會功能

的一面與重內在主體性的一面。佛經書法藝術中的寫經藝術與刻印經書藝術等，都與佛教向

外弘化有關，[註 14]自然也寄寓了大乘佛教的普度關懷。然而，通過藝術功能論的初步對比，

本文希望彰顯的是，受到禪宗影響的書道藝術，固然可視為大乘精神的表現，但卻並不是大

乘佛教精神的全部落實。從現存文獻看來，禪宗書藝並未側重在發揮普度社會的教化功能，

也不強調超越的道體世界，而是特別著重向內把握覺悟的主體，所以可稱為內在主體性的進

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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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內在主體的創作論 

在創作過程中，書家在內在主體之心識運動過程中，往往符合禪之原理。葛兆光（一九

五○－）先生於《禪宗與中國文化》一書中指出： 

 

在藝術構思中，中國士大夫們運用靜默觀照、直覺體驗的方式馳騁藝術想像。[註 15] 

 

誠然，在構思字體的藝術造型時，默觀與直覺確實是書道創作中的重要階段，而這與禪的經

驗有近似性，譬如在坐禪過程中，自然需要排除外在之干擾，同時也要集中心念，以求觀照。

其實所謂禪那，就是滌除萬慮的靜思心行。而禪宗所講的心思的默運過程，也涉及消極與積

極兩面：消極的一面，指的是排除干擾；積極的一面，指的是澄心觀照。 

但是禪並不停留在默坐澄心。上述種種主體內在的施為，是外在言行的先行準備。假如

我們將上述兩者歸納為內在的靜思與外在的實踐兩個步驟的話，則從內在主體性的意識運作

中，我們便會發現書法藝術主體之創作運思進程，與禪的上述兩步進程，亦頗有雷同之處。

譬如創作主體也得摒除萬慮，集中注意，進而凝神運思，充分發揮藝術構思，所以高明的書

家在正式握管揮毫前，就早已經因意在筆先，而能成竹在胸。王羲之（三二一－三七九）曾

明確指出這一運思過程，他說： 

 

凡書貴乎沉靜，令意在筆前，字居心後，未作之始，結思成矣。（王羲之，〈書論〉）

[註 16] 

 

從貴乎沉靜與意在筆先言，就是指在揮毫紙帛之前，神識已然默運心中，在表現為心靈之外

的外在藝術創作前，已經在主體中形成內在創作過程，這與禪所講求的凝神運思，實有片面

的親和性。 

四、內在主體性的發展：有相到無相、效法而超法 



《普門學報》第 42 期 / 2007 年 11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7 頁，共 21 頁 

論文 / 中國書道藝術的內在主體性進路──以禪宗精神為中心 

ISSN：1609-476X 
 
 

 
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：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：07-6561921 轉 1291、1292 傳真：07-6565774  E-mail：ugbj@fgs.org.tw  

其實從底層說，中國書法本來就是以漢字為主的寫字活動，而寫字活動本自身涉及一連

串書寫的技術問題，例如筆劃、筆順、結體等，初學寫字常涉及寫字的技術問題，所以筆者

認為書法的第一層次，可以稱之書寫階段，其重點在字的對錯，從可辨識性發揮寫字的溝通

功能。換言之，寫字就是從學習一連串可操作性的技術，以滿足溝通性、實用性的目的。 

但字寫得對，不代表字寫得好。寫字重視字的對錯，這是技術性的層次；但書法並不停

留在技術性的層次，所謂「由技而藝，由藝而道」，這也適用於書法所涉及的不同層次，從

書寫的技術面，人們可以進及書法的藝術面，並進而講究書法的精神面。換言之，書法有實

用性、藝術性與精神性的差別。所以筆者主張可以區分書寫層次、書藝層次及書道層次。書

寫重在辨識，發揮實用功能，書藝重在展現美感，強調藝術興味，而書道則直指精神修養，

所以涉及人格教育。我們可以表示如下： 

 

 

正因為這樣，所以大家才會認為書法教育，不但是藝術教育，也與人格教育有關。 

技術層次以模仿為主，但藝術層次則從模仿之外，再加以充實化與完美化，甚至突破前

人規矩，這就由書寫學習進而講究書法藝術。歷代大書法家，莫不從學習前人書法成果出發，

但是又絕不停留在複製前人書法成績，大書法家必求革新變化，這就從藝術學習進至藝術創

造的契機。 

所以清‧朱和羹說： 

 

作書要發揮自己的性靈，切莫寄人籬下。凡臨摹名家，不過竊取其用筆，非規規於形

似也。[註 17] 

 

而這一層次的書法藝術所講究的，就不是單純的技術性的活動，而是上提到藝術性的創造層

次。書法家不但踵武前人成法，更要求在各方面，追求創作水平的提昇。就在這個從學習到

創造的過程中，書法體現自覺的創新性，以及個別的表現性。凡此，都是內在主體性的發展

與創造。 

書寫 辨識對錯 實用教育 溝通功能 
書藝 展現美感 美感教育 藝術功能 
書道 修養人格 人格教育 精神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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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個層次中，人們並非以是否學得像前人為評價標準，而得從整體成就以觀察其書法

藝術的高下。所以行留、曲直、動靜、黑白、險穩、粗細、大小、疏密、主從、聚散、輕重、

疾澀、虛實、燥潤等等都得講究，也就是說需要講求綜合筆法、墨法、結體、布白、氣韻等

所形成的整體藝術效果，這個整體的藝術層次展現個人的創新性，也呈現藝術的表現性。 

但是書法更是人的思想感情的流露，因之，書法又可以觸及藝術之外的精神境界，用傳

統的話，就是從藝而道。蘇東坡（一○三七－一一○一）曾說：「書者，心之跡也。」這就

是說明書法展示了人的精神世界。歷代書法名作不乏可以表現精神與風貌的作品，如傅山之

草書透現其倔強個性；[註 18]鄭板橋的「六分半書」不免顯現憤世嫉俗之情；[註 19]顏真卿法

度從容，厚重端莊，氣度寬宏，所以從前有書論認為顏氏個人的忠義之氣，表現在其書法之

中，挺然奇偉，似其為人。尹旭先生認為： 

 

從書法藝術的欣賞、品評這一實踐活動來看，書法審美、批評活動的基本內容之一，

是通過書法藝術作品的藝術風貌，來體味和發掘其作者的人格、情懷內涵，從而使自

己的心靈受到應有的感染與陶冶。這就將書法藝術的欣賞、品評活動，也變成了一種

身心修養活動。譬如蘇軾評顏書說：「吾觀顏公書，未嘗不想見其風彩。非徒得其為

人而已，凜乎若見其誚盧杞而叱希烈（〈東坡題跋〉）。」[註 20] 

 

尹旭的論文是從宋代儒學立論，但是本文以為，就點出書法與人格的密切關係言，其實尹先

生此論，也足以描述禪宗與書道的關係。 

基本上，優秀的書法作品，無論書者歸宗於儒、釋或道，往往都能體現書者的精神人格；

這些作品通過點畫、結構、章法的美學效果傳達了深層的意境與精神。在高度的形式表現中，

蘊藏深邃的精神境界，所以書法藝術往往彰顯人物風神，精神面貌，這就從藝術的層次，進

入書道的層次。 

書道不但可以體現藝術美，更可以彰顯人格美。正唯如此，書道儘可以追求真、善、美、

聖、神的高度。劉熙載（一八一三－一八八一）《藝概‧書概》中說：「書，如也，如其學、

如其才、如其志，總之曰如其人已。」[註 21]如其學、如其才、如其志，都指向書家的整體人

格精神成就，所以說書如其人，書道因之也就是人格精神的整體表現。因為書法往往表現個

人學問氣質、精神境界。有諸內而形諸外，正如宋‧蘇東坡所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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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筆成山未足珍， 

讀書萬卷始通神。[註 22] 

 

總的說來，書法包含技術、藝術與道術三個不同的層次，而由藝而道，體現藝術境界與

精神。從以上有關書寫到書道的三階創作論的角度看，本文認為禪宗的書道創作論，反映了

從有相到無相的進程。書法的學習與創作經驗，就是從模仿他人到自立門戶的過程，明‧董

其昌的講法最能道盡這種從法而進至無法的精神： 

 

晉宋人書，但以風流勝，不為無法，而妙處不在法；至唐人始專以法為蹊徑，而盡態

極妍矣。[註 23] 

 

所謂以風流勝，不為無法，其實並非不講究法度，而是藝術主體經過長期的練習，已經昇華

到不為成法所限，或者說就是以意為法，清‧馮班說：「晉人用法瀟洒，然未有無法者，意

即是法。」[註 24]就此而言，所謂意固然可以是從接受面講，[註 25]但是更應從創作面講，表

示主體內在的體會與精神。上述藝術主體的發展進程，顯示出從重師法到破法執的解放精神。

書法的法是學習並邁向書道的法則，是書法練習的規矩與模範，就好像戒律是學佛的規矩與

模範，一旦通過長期嚴謹的戒律的操持，學佛人就能得慧解。正如人若覺悟禪理，就不應墨

守成規、讓活潑的禪心在經教之中被枷鎖住。是以禪宗重視教外別傳，甚至強調燒毀經典、

呵祖罵佛，這一種從執法自持，到破除法執的修行進路，其實就是轉迷成覺，發明本心的大

義。譬如晚唐‧德山宣鑑禪師呵佛罵祖： 

 

這裡無祖無佛，達摩是老臊胡，釋迦老子是乾屎橛，文殊、普賢是擔屎漢，等覺妙覺

是破執凡夫，菩提、涅槃是繫驢橛，十二分教是鬼神簿、拭瘡疣紙，四果三賢、初心

十地是守古冢鬼，自救不了。[註 26] 

 

臨濟義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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逢佛殺佛，逢祖殺祖，逢羅漢殺羅漢，逢父母殺父母，逢親眷殺親眷，始得解脫，不

與物拘，透脫自在。[註 27] 

 

同理，禪化書法也不圖為法式所束縛，而以空觀打破法執。[註 28] 

綜而言之，筆者認為禪宗影響下的傳統書論，是有破除執著與排除成法，然後才可以創

新的主張。而這有類修禪者本身所追求的修行主體的發展過程，也就是從有相到無相，由效

法到超越法則的發展歷程。 

五、藝術的境界論 

從內在主體發展論，我們可見創作主體發展的進程。然而，已高度發展的創作主體，在

藝術境界方面的表現是怎樣的？至於詮釋主體方面又如何？本節分四方面回應上述問題。於

第一部分，我們會從創作主體的心境方面，點出創作主體通過書藝來輸送本心，體現了以心

傳心的禪門宗風；第二部分則會從禪宗藝術主體的無住境界，指出書藝上重視發展藝術創造

主體，與禪宗破除我執的思想並無矛盾；而在第三部分，我們會通過「媒體」與「媒介」之

區分，進一步討論創作主體的無我境界；最後，在第四部分，我們會從他者的立場，討論詮

釋主體的化境。 

(一)心境與心印 

中峰明本禪師（一二六三－一三二三）在《天目明本禪師雜錄》中云： 

 

禪何物也？乃吾心之名也。心何物也？即吾禪之體也。達摩西來，只說直指人心，初

無所謂禪。蓋於直指之下，有所悟入，於既悟之間主賓問答，得牛還馬，遂目之為禪。

然禪非學問而能也，非偶爾而會也；乃於自心悟處，凡語默動靜，不期禪而禪矣。其

不禪而禪，正當禪時，則知自心不待顯而顯矣。是知禪不離心，心不離禪，惟禪與心，

異名同體。[註 29] 

 

禪與書法都非常重視心的作用，所以在藝術視角言，也就從外境拉回到主體之中，換言之，

重視心境多於外境，故而講究內在主體性的境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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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，傳統書論家經常強調心境，論者甚至特別將書法的「書」理解為「輸」，並解

釋為輸送本心的意思。譬如周星蓮《臨池管見》云： 

 

《說文》寫，置物也。《韻書》寫，輸也。置者，置物之形；輸者，輸我之心。兩義

並不相悖，所以字為心畫。若僅能置物之形，而不能輸我之心，則畫字、寫字兩失之

矣。……心正則筆正，筆正乃可法。心為本，而筆乃末矣。知軍書聖，公權直接心源，

豈區區唯筆是求乎？[註 30] 

 

就此而言，書法乃內在主體精神之客觀化，也就是說書法乃內在主體精神之外在表現。但釋

光云：「書法猶釋氏心印，發於心源，成於了悟，非口手所傳。」[註 31]這樣的瞭解就不僅是

精神之外在化而已，而更加觸及通過作品之輸送，所形成作者與觀者之間之輸送狀態。 

就輸送本心、傳遞心印這一點而言，我們看到禪宗心心相印的影子，或者說它體現了以

心傳心的禪門宗風。《祖庭事苑》云：「心印者，達摩西來，不立文字，單傳心印，直指人

心，見性成佛。」[註 32]其實，傳心就是傳心印，心印是內心證悟所得的禪法，禪宗有一拈花

微笑的傳說，流行甚廣，此一傳說的真偽雖然有爭議，但所謂「以心傳心，不立文字」的說

法，確實表達了禪門宗風。 

(二)創作主體的無住境 

於本文的第四部分，我們分析了藝術主體的內在主體性的發展進程。禪書大師的創作經

驗，自然也是經歷從模仿到自創的歷程，這個從效法到無法的演變，本身就是一種追求自我

突破的要求。這種追求突破成規、表現自我的藝術境界，其實就是從學習到創造的內在主體

的發展歷程。假如我們將這書法內在主體的發展歷程，拿來與修禪者從學習佛法到破除法執

的修行進程進行比較的話，兩者之間是具備一定的平行性的，譬如狂禪一路，就非常強調打

破流行陳法的約束，而追求自我的表現。 

現在的問題是：對於一個書法大家來講，破除了已有的成法，帶來的是進步，還是倒退？

管毅平先生說： 

 

我以為，狂禪的缺失在於：打破了外在的客體的偶像，又立起了內在的主體的偶像─

─本心佛，偶像破得並不徹底。晚唐禪師黃檗希運說過：無佛無法無僧。這話對於啟

發人們解放思想、體悟自性，有很好的積極作用。但如果將之推廣至書法學習和創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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懸為鵠的，就未必合適，很難不導致否定、棄絕一切權威和法書，失去創新的依憑根

柢，甚而可能造成變態的唯我獨尊風習的泛濫。事實上也是如此。狂禪書僧的書作，

並沒有達到他們高標的水準。他們所開的一代書風，不無野氣，少了些藝術的蘊藉。

[註 33] 

 

管先生的批評，重點涉及兩個方面。其一，藝術家破除偶像，是否將自己豎立為新偶像，

甚至造成唯我獨尊？其二，破除權威，是否代表失去創新的依憑？ 

對於第一個問題，本文認為書法家本身突破成法，建立模範，對少數品格修行低下者，

或有可能坐井觀天，夜郎自大，但這並不代表這種書家在心中必然建立起自我的偶像，更未

必形成唯我獨尊的心態。其次，習書者是否將這位書法家所樹立的新典範視為一種偶像，顯

然不是書法家本身的問題。再者，揚棄既有的權威與流行的成法，並不必然導致書法家的自

我偶像崇拜，因為今日的自我也可以成為將來自我所超越的對象，自我並非永恆崇拜的偶像。

其中關鍵點在於書家能否堅毅地繼續學習與創造，從而不斷自我超越，不斷自省，並不斷提

昇，如此非但不會自我崇拜，更不會唯我獨尊，簡單來說，反省性、開放性才是關鍵所在。 

而對於第二個問題，儘管很多大書家往往在主觀上都試圖揚棄往昔所學而求取全然的創

新，但是通常書法家的創新，都是建立在既有的成績上的，就此而言，也沒有所謂「失去創

新的依憑根柢」的問題。 

不過，管先生自己也許並未充分體認到，他的批評其實接觸到更深層次的哲學問題。一

般的藝術創造，固然必須講究解放精神，讓藝術主體在不被約束的狀態之下充分表現自我。

但是一個開悟的修禪者，固然不應被囚禁於成法的枷鎖，但是也不能自囚於我執的枷鎖。所

以禪宗講究破除法執，也重視破除我執，而追求徹底的我法二空，這種徹底的解放精神，在

一定意義下，實正面地衝擊著藝術主體本身的價值。換言之，一方面，書藝上重視的是發展

藝術創造主體，而另外一方面，在修行上則講究破除內在自我主體，這發展主體與破除主體

兩者之間是否存在矛盾呢？禪宗的思想固然在解放執著的層次上，有助於產生藝術主體的自

由。但是，從表面上看，禪宗那破除我執的思想卻與發展藝術主體的觀點看似容易產生矛盾

性。 

然而，若能更進一步掌握禪理，就容易超越這一表面的矛盾。因為破除我執，並非是消

除自我，也就是說，無住只是不執著自我，而不是沒有自我。禪宗的無我，基本上還是堅守

如來藏的理解，也就是肯定有一佛性在。同時，既然所謂三法印就是在肯定無常印之外，還

堅持無我印，即是除了肯定世界變動不居外，也肯定自我本身也流變不息。這從消極面講，

就是不要執著自我而困於封閉性；而從積極面講，就是肯定自我有超越、改善的可能性，所

以再狂的禪，只要是真的修禪，就不會如管先生所理解的形成我執，反之，它能開展自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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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是內在主體能夠進行自我超越，形成自我提昇的動力。所以從禪宗所重視的內在主體進

路講，究極而言，所謂無心實際上就是無執，或者是無住，亦即主體不住辯證發展，升進超

越，而不稍停駐，這就是所謂無定執而自超越。所以講究內在主體性，並沒有與無我論相矛

盾。 

(三)創作主體的無我境 

禪宗書道所講述的藝術境界，基本上是創作論的延伸，在創作論上追求從模仿到創造，

而在境界論上則追求由表象到表現，從再現到呈現；表象追求的是表層的模仿，而表現則強

調內在體悟的展現；同時，再現追求的是對象的把握，而呈現則強調內心的流露。禪宗書道

的境界論推崇的是個人內在的體悟，強調的是個人內在主體境界的呈現，就此而言，在藝術

評價方面，禪宗的書道境界論就非常強調書法家一種精神的表達，一種境界的呈現，而不特

別重視模仿的像真度，亦即重點所在並非與表象的相應度。從這方面講，書道境界就是內在

主體的體悟與修持境界，它並不側重在美感技術的掌握，而是追求藝術感覺的流露。 

這樣的藝術境界論似乎能夠破除表相的執著，然而這會不會導致我執呢？換句話說，高

揚內在主體性的進路，會不會陷於有我之論，而違背禪門無我之教？ 

本文上一部分已從「破我執不是消除自我，而是不執著自我」部分，回答了這一問題。

現在我們再從「媒體」與「媒介」之區分，再對上述問題作出另一層面回答。 

本文主張媒體就是媒合載體，也就是溝通主體與主體之間的載體。而所謂媒介，則強調

媒合中的介入過程，通過這個介入過程，形成主體之間互相涉入的狀態。禪宗追求以心傳心，

講究的是心心相印，而在這互相印可的狀態，其背後涉及的是生命與生命的相逢，並進而相

互滲透，混化為一，這就是所謂的出神入化。化境就是打破我執、主體相互涉入的狀態。所

謂化，從消極面來說，就是化除自我的執著；從積極面來講，就是相互涉入的渾化為一的狀

態；所以禪宗的藝術境界論，講究的是一即一切、一切即一的相互涉入的化境，從這個角度

看，自然沒有我執的問題。也就是說，從超越的宇宙意識，化除了個人的主體的執障，從渾

為一體破除自我執著。而這一境界就是化境。 

破除執著常常表現為一切放下，忘而不住的境界，譬如南朝齊‧王僧虔〈筆意贊〉云： 

 

書之妙道，神彩為上，形質次之……必使心忘於筆，手忘於書，心手達（遺）情，書筆

相忘，是謂求之不得，考之即彰。[註 34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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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宋‧蘇軾也以禪喻書道，他說： 

 

心忘其手手忘筆， 

筆自落紙非我使。[註 35] 

 

蘇東坡認為要做到墨忘乎紙，紙忘乎筆，筆忘乎手，手忘乎身，身忘乎心的境地，書法才能

到達神化巧妙的地步。這種種所謂「忘」其實就是無執與無住的境界，從無執與無住，書法

家進入出神入化的藝術境界。 

(四)接受主體論──化境與宇宙意識 

其實，進入化境就是進入超越單一主體的狀態，但是這並不只有破除我執的意義，更指

向他者的接受情況。換言之，破除自我執著與能否跟他者共融之間並無必然關係。但是從破

我執與融入他者，乃至與天地萬有化為一體，確實是反映了中國文人非常重要的主觀期待，

而此一追求圓融無礙的想法，極可能跟禪宗觀念有關，所以葛兆光先生說： 

 

中國士大夫重視構思時的凝神觀照、沉思冥想，追求自由無羈的聯想，與禪宗講究直

覺體驗、打破時空界限，求得梵我合一、事事無礙的無上境界，有著許多平行性與一

致之處，前者無疑受到了後者的巨大影響。[註 36] 

 

禪宗既追求破除我執，也重視融入大我，但是他者是否已經進入接受融入的狀態，則顯

然不是書法家所可掌握的。也就是說創作主體的精神條件與詮釋主體的接受條件並無邏輯關

係，因此禪宗書道精神藝術境界有待於特定的閱讀社群，才能充分領會。中國書論經常用玩

味來表述這種接受的過程，其實就是一種詮釋主體的體會。中國藝術美學的簡古典雅之美，

特別需要經過詮釋主體的修養提昇，才能充分欣賞，王國維（一八七七－一九二七）更以此

為對比中西美學的不同，他說： 

 

古雅之性質既不存於自然，而其判斷亦但由於經驗，於是藝術中古雅之部分，不必盡

俟天才，而亦得以人力致之。苟其人格誠高，學問誠博，則雖無藝術上之天才者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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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作亦不失為古雅。而其觀藝術也，雖不能喻其優美及宏壯之部分，猶能喻其古雅之

部分。若夫優美及宏壯，則非天才殆不能捕攫之而表出之。今古第三流以下之藝術家，

大抵能雅而不能美且壯者，職是故也。以繪畫論，則有若國朝之王翬，彼固無藝術上

之天才，但以用力甚深之故，故摹古則優而自運劣，則豈不以共舍共所長之古雅，而

欲以優美宏壯與人爭勝也哉。以文學論，則除前所述匡、劉諸人外，若宋之山谷，明

之青丘、歷下，國朝之新城等，其去文學上之天才蓋遠，徒以有文學上之修養故，遂

帶一種典雅之性質。而後之無藝術上之天才者，亦以共典雅故，遂與第一流之文學家

等類而觀之，然其制作之負於天才者十之二三，而負於人力者十之七八，則固不難分

析而得之也。又雖真正之天才，其制作非必皆神來興到之作也。以文學論，則雖最優

美最宏壯之文學中，往往書有陪襯之篇，篇有陪襯之章，章有陪襯之句，句有陪襯之

字。一切藝術，莫不如是。此等神興枯涸之處，非以古雅彌縫之不可。而此等古雅之

部分，又非藉修養之力不可。若優美與宏壯，則固非修養之所能為力也。[註 37] 

 

承上文所論，優秀的書法作品，可以顯現書家的精神人格，所以書法教育就能通過模仿習字

的過程，讓學習者在人格精神方面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。[註 38]因為臨模前人成果，除了學習

筆法、結體等技術層次外，更重要是掌握神韻。神韻的掌握，則可能與碑帖、書家及作品內

容相關。 

書法作品如果能體現書家的精神面貌，則學習者自然希望從書法作品中儘量加以領略。

所以學習者會設法將自己融入書家的心靈世界，體驗書家的精神特色。學習書法，絕對不僅

僅是學習筆劃間架，亦須講究神韻。形貌近似只是初學的階段，高層的學習必然進而講求神

似，從形似到神似，實則涉及學習者的自我轉化契機，因為學習者必須儘量讓自我趨近、甚

至融入書家的精神世界，如此方能掌握書家的神韻，達到神似的境界。而就在此一過程中，

創作者、闡釋者與接受者產生融和的情況，「由於闡釋者和接受者都以自己的書寫實踐作為

支點，兩者的分離、對立消失，彼此的聯繫不一定需要以嚴格的邏輯線索來維繫，而可以更

多地依賴於感覺中的默契──以實際體驗為基礎的悠然心會。一種陳述，並不需要證明：對

闡釋者而言，這是他經驗中的提取物，不證自明；對接受者而言，有關經驗早已潛藏在他的

心中──如果不是這樣，那是他的責任，要由他自己到實踐中去尋求、體驗。這裡包含的潛

在命題是，每個人都確有可能通過參與而找到通向他人陳述的心理線索。因此，作為接受者

的參與者從不提出證明的要求」[註 39]。而這種尋求、體驗心理線索的過程，其實就是講求心

領神會的理解過程，也就是書道藝術中所謂的玩味與體會。 

個體生命境界於是就跟書家的精神境界，產生接觸摩盪的過程，這個過程，讓學習者的

精神人格出現變化的契機。因為為求掌握精神、韻味，學習者又可能研究書家生平，誦讀其

著作，甚至探索其時代。這不只是因為書法家的藝術造詣，更重要的是佩服他的精神與為人，

凡此，都是試圖深度地體驗書家精神，就在這一深度體驗中，學者追尋跟書家在精神上融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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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一，往往不自覺的接受書家的影響，而改變了自己的精神傾向，於是不但書法神似，甚至

審美傾向，乃至人格傾向，都可能向書家趨近，甚至合一。是以蘇東坡在〈書唐氏六家書後〉

也就指出：「古之論書者，兼論其平生，茍非其人，雖工不貴也。」[註 40] 

所以書家的精神修養不但影響鑑賞能力的強弱，也影響創作水準的高下。故此，書法教

育必然需要扣緊人文精神教育，始能充實而見光輝，人文理想，又可通過書法教育而得以提

昇，因為書道必然講究提昇書家的精神境界，而學習書法者要有所得，又必須善體所學對象

的精神風格，形成學者與書家在書道層次的深度精神交流，追求融和為一、默會於心的境界。

這一以心印心的藝術境界，其實也類近禪宗的精神境界，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化境中人與

我的分別執著都已泯滅，所以化境其實也就是破我執。回顧上文所述，內在主體的發展過程

中，自然經歷依法模仿的過程，但卻需要打破法執，然而主體又容易執著於能破此法執的自

我，於是在破法執後，限於我執，現在此一化境，正好以消融人我之隔，達到破我執的境界，

這與上述破法執合觀，正好達到我法二空的境界，而此正呼應著禪宗的般若空智。 

六、結語：兼論從不立文字到超離文字 

本文從藝術功能方面，點出禪宗書道藝術重視的是內在的主體性的奠立與發展，而不是

外在的社會教化，與形上道體的追求；從創作論言，本文說明凝神靜思與意在筆先的觀點與

禪修之間存在選擇的親和性；而從主體的發展論，本文區分書寫、書藝與書道三個書法的境

界，認為這些書法階段的進程，實際上反映了內在主體的發展，而不只是外在技法的進步，

並且點出這個進程中所涉及的破除法執與解放自我的精神，其實就是內在主體性的高度發

展。但是內在主體在破除法執後，又往往容易被困於我執，也就是說在強調自我表現後，往

往又成為唯我獨尊的我執與我慢，自然與禪宗精神相違背。本文通過藝術的境界論，從四方

面作出了討論：(一)從創作主體的心境方面，點出創作主體通過書藝來輸送本心，體現了以心

傳心的禪門宗風；(二)從禪宗藝術主體的無住境界，指出書藝上重視發展藝術創造主體，與禪

宗破除我執的思想並無矛盾；(三)通過「媒體」與「媒介」之區分，進一步討論創作主體的無

我境界；(四)從他者的立場，討論詮釋主體的化境。並從而說明我法二空的境界，點出中國禪

書藝術精神的化境，其實不但表現破除執著的空智，也彰顯了人我共融的圓融智慧。 

在我法二空之觀照下，似乎還要超越的就是傳達這一空智的文字了。傳統上，禪師多用

公案來破除對文字的執著，似乎禪宗破文字執障也僅止於強調運用公案之手段了，然而，在

藝術上似乎又看到另一可能性，譬如當代書法藝術的其中一個發展，在一定意義之下，跟狂

禪的解放精神有其片面的呼應性。這裡所指的是李昱、唐子農、洛齊與邱正中等的當代書法，

這幾位書法家在傳統書法的造詣上都是深造自得的，甚有成績的，但是他們部分的作品，卻

刻意地打破傳統書法的陳規，其成績就很有爭議性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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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解放的觀點來說，這些書法充分地彰顯了書法家的藝術創造自由。但真正的問題是，

這些當代書法能否算是書法呢？這就需要將書法與圖畫加以區分。書法本身所表現的不止是

圖案，而是文字。但這些當代書法的嘗試，卻旨在表現書法家的情感與精神，而幾乎完全放

棄文字表意的功能。不過，就此而言，我們卻又看到另一種的解放。我們可以說，他們利用

擬文字圖形來營造出的特定視覺效果，實際上是試圖擺脫文字語意的功能，而僅僅保留了由

點、線的接續與間斷所形成的擬文字圖案。這種類似文字的點與劃，實際上消解了文字的表

意功能，而只剩下圖形的表達功能，這一種嘗試與禪宗的思惟有其暗合之處。因為這些當代

書法的嘗試，實際上是讓讀者，或更應該說是觀看者，跳脫了文字的障礙。因為這些可看而

不可讀的擬文字圖形，實際上堵塞了文字的認讀性，這種陌生化的效果，讓觀賞者進入想讀

而不能讀的困局。於是迫使觀賞者從語意層次中解放出來，實際破除對語言概念的執著。 

禪宗講不立文字、破除知障等基本教義，弔詭地在這些當代書法藝術中得到片面的呈現。

因為禪宗文獻儘管追求脫離文字的障礙，但是卻始終不能離開文字的說明，也不能不用文字

來傳播不立文字的教義。實際上中國佛教各宗之中，反而以禪宗留下的文獻最多，所以我們

可以說禪宗是以大量的文字積累來宣揚脫離文字障礙的教理，或亦可說沒有徹底從文字中得

到解放。 

不過，如果將上述的當代書法理解為徹底解放文字束縛的嘗試，這一種以擬文字來追求

徹底從文字中解放的取向，卻使上述當代書法藝術體現出更大的解放力量。因為這些當代書

法將表意的文字化為無約定意義的圖像符號，這其實是更徹底地從文字障礙中解放出來。就

這一點來說，這種從文字概念解放出來的取向與禪宗的脫離文字的要求，兩者之間是有選擇

的親和性的。但是，這種解放的代價，卻是建立在犧牲了文字表意功能之上。同時，這種書

法也模糊了文字與圖畫之間的界限。所以，歸根究底的問題是這種新的書法嘗試，還能說是

書法藝術嗎？我們應該擴大對書法是表意文字的書寫藝術這樣的理解嗎？問題的關鍵點是，

他們應該歸類為書法藝術還是圖畫藝術，這是當前面對這種當代書法所應該深刻地反思的。 

 

【註釋】 

[註 1] 張育英，《中國佛道藝術》（北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二○○○年）第六十七頁。 

[註 2] 王元軍，《唐人書法與文化》（台北：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五年）第六十七頁。 

[註 3] 黃庭堅，〈自評元祐間字〉，《山谷題跋》（上海：上海遠東，一九九九年）卷五，第一四四頁。 

[註 4] 黃庭堅，〈論寫字法〉，《山谷題跋》（上海：上海遠東，一九九九年）卷七，第二○三頁。 

[註 5] 吳德旋，〈初月樓論書隨筆〉，收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（北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一年）第三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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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註 6] 書法家何勁松先生在他專研禪與書法的博士論文也曾說：「從古至今，中國人的心態、思惟方式、審美

情趣，都擺脫不了禪的影響，我們分析禪同書法的關係，正是因為禪的思想，貫穿了整個書法藝術的領

域。不僅隋唐以後的書法，深染禪的影響，就是隋唐以前的書法，也暗合禪的精神，禪與書法是一而非

二，是二亦不二。」 

[註 7] 參見蔡日新，《禪之藝術》（台北：文津出版社，二○○二年）第二○○頁。 

[註 8] 熊秉明，《中國書法理論體系》（台北：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九年九月）第一七二頁。 

[註 9] 譬如熊秉明先生指出：「書法家意識到要把書法和佛家精神結合，是禪宗風行以後的事。」見熊秉明，

《中國書法理論體系》（台北：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九年九月）第一八二頁。 

[註 10] 道原纂，《景德傳燈錄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第二一九頁中。 

[註 11] 康有為，《廣藝舟雙楫》（根據光緒刻本影印）卷五，第十頁中－十一頁上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

員會編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）第一○八九冊。 

[註 12] 陳玉龍，《中國書法藝術》（北京：新華出版社，一九九一年）第九十六頁。 

[註 13] 熊秉明說：「書法與佛義的關係大概可以分為兩種：一是把書法當作一項善業，與布施造寺相同，是一

種宗教行為。一是把寫字當作佛性的直接表現，和擔水砍柴相同，是一種機鋒妙道。前一種寫字當然主

題是抄經。在優秀的經卷抄本中，我們可以察覺出虔恪誠篤的宗教情操。後一種寫字則見於禪僧的狂草。

那是棒喝頓悟式的活動，利劍一斬，妄念俱絕，是直截了當的當下表現；這一種書法的最高境界就是禪

境。」熊秉明，《中國書法理論體系》（台北：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九年九月）第一八九頁。

但是熊教授將抄經直接視為善業，與布施同，固然值得商榷。 

[註 14] 參見胡同慶、安忠義，《佛教藝術》（蘭州：敦煌文藝出版社，二○○四年）第二九四－三○○頁。 

[註 15] 葛兆光，《禪宗與中國文化》（台北：里仁書局，一九八七年）第一九四頁。 

[註 16] 王羲之，〈書論〉，收入清‧孫岳頒輯，《佩文齋書畫譜》（上海：掃葉山房，一九一九年）卷五，第

二 a 頁下。 

[註 17] 朱和羹，《臨池心解》，收入黃賓虹、鄧實合編，《美術叢書》（上海：神州國光出版社，一九三六年，

更三版重訂續完）初集，第七輯，第二 b 頁。 

[註 18] 傅山年輕時努力學習趙少昂的墨跡，十分逼真，可是傅山並不高興，因為傅山不滿趙當二臣的品行，亦

為習趙字而慚愧。傅山漸漸提出自己的書法觀點，他提出「寧拙毋巧、寧醜毋媚、寧支離毋輕滑、寧直

率毋安排」的學書原則。後來傅山改學顏書，深得顏真卿的大氣磅礡精神。於是傅山的書法，雖然看似

拙醜，但筆走龍蛇，蒼勁不羈，古拙而不失流暢，真率耐看。 

[註 19] 揚州八怪中的鄭板橋，有詩、書、畫三絕之雅號，所謂「畫竹多於買竹錢，紙高六尺價三千，任渠話舊

論交接，只當秋風過耳邊」，可見其為人一斑。鄭板橋的書法，亦具狂怪的「倔強不馴之氣」，他自創

的六分半書。其特點是：以真、隸為主；揉合真、草、隸、篆各體，並用作畫的方法來寫，其用筆方法

變化多樣，揮灑自然卻仍不失法度；而結體扁平，又多誇張，肥瘦大小，偃仰欹斜，呈奇異狂怪之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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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法也很別致，疏密相間，正斜相揖，安排得錯落有致，主次有別，故有亂石鋪街之喻，他存世的許多

作品，都顯現出這一獨特書風。 

[註 20] 尹旭，〈宋代儒學中興與書風尚意〉，浙江省博物館編，《中國書法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》（杭

州：西泠印社出版，二○○○年十二月）第一六五頁。 

[註 21] 劉熙載，《藝概》（台北：漢京文化事業公司，一九八五年）卷五，第一七○頁。 

[註 22] 蘇軾，〈柳氏二外甥求筆跡〉，見鄧文勛編校，《蘇東坡全集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一九九七年）第一

○四頁。 

[註 23] 董其昌，《畫禪室隨筆》，收入《文淵閣四庫全書‧子部》（台北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六年）第

一七五冊，第四二五頁。 

[註 24] 馮班，《鈍吟雜錄》（上海：上海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三七年）卷六，第八十四頁。 

[註 25] 尹旭認為：「宋書尚意」，是與「晉書尚韻」、「唐書尚法」以及「元、明尚態」之類的習慣說法相對

而言的。因而這裡所謂的「意」，與相應的「韻」、「法」、「態」一樣，其所指乃是書法藝術那訴諸

人們感官的直觀形象屬性或曰風格形態屬性，當是無可懷疑的。其實，質而言之，這個「意」，也就是

我們經常所說的書法藝術的「神采」、「氣韻」。尚「意」，也就是以「神采」、「氣韻」為尚。參尹

旭，〈宋代儒學中興與書風尚意〉，浙江省博物館編，《中國書法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》（杭州：

西泠印社出版，二○○○年十二月）第一五七頁。 

[註 26] 普濟，《五燈會元》中（台北：文津出版社，一九八六年）卷七，第三七四頁。 

[註 27] 慧然集，郭凝之重訂，《五家語錄》卷一，收入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，《佛光大藏經‧禪藏‧語錄部》

（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一九九四年）〈鎮州臨濟義玄禪師語錄〉，第六十九頁。 

[註 28] 譬如梁‧劉世昌在〈藏世昌《清淨經》題跋〉中說過：「『人人來問此中妙，懷素自云初不知』皆透徹

向上一步語，所謂一拳打透虛空，不為律縛者也。禪與書念頭逸發，故宜其然哉！」 

[註 29] 中峰明本撰，北庭慈寂等編，《天目中峰和尚廣錄》（台北：文殊出版社，一九八八年）卷五之下〈永

彝安居士〉，第五三八頁。 

[註 30] 周星蓮，《臨池管見》初集，第六輯，第一ａ頁。 

[註 31] 見釋 光，〈論書法〉，收入清‧孫岳頒輯，《佩文齋書畫譜》（上海：掃葉山房，一九一九年）第三

冊，第三 a 頁下。 

[註 32] 睦庵善卿編，《祖庭事苑》卷二，收入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，《佛光大藏經‧禪藏‧雜集部》（高雄：

佛光出版社，一九九四年）第八○四頁。 

[註 33] 管毅平，〈書卷氣、學者心、傳統及其他〉，收入上海書畫出版社編，《審美語境篇》（上海：上海書

畫出版社，二○○○年十二月）第三三○頁。 

[註 34] 王僧虔，〈筆意贊〉，收入《書苑菁華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‧子部》第八一四冊；另亦可參見《書

法正傳》卷五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‧子部》（台北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五年）第八二六冊，

第十七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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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註 35] 蘇軾，《小篆般若心經贊》，參上引《蘇東坡全集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一九九七年）下冊，第九三○

頁。 

[註 36] 張錫坤主編，《佛教與東方藝術》（長春：吉林教育出版社，一九八九年）第七三五頁。 

[註 37] 王國維，〈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〉，見《王國維文集》（北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一九九七年）第三

卷，第三十四頁。 

[註 38] 有關書法與人格的關係，簡明的通論，可以參考李鍌，〈書法藝術所具現的人格意義〉，收入行政院文

化建設委員會編，《中國書法國際學術研討會》（台北：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，一九八七年）第二八

五－二九四頁。 

[註 39] 邱振中，《書法的形態與闡釋》（北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二○○五年）第二八五頁。 

[註 40] 蘇軾，《蘇軾文集》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，二○○○年）下冊，第七四九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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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 張涵、張中秋，《國學舉要‧藝卷》（武漢：湖北教育出版社，二○○二年）。 

22. 張錫坤主編，《佛教與東方藝術》（長春：吉林教育出版社，一九八九年）。 

23. 陳文新，《禪宗的人生哲學：頓悟人生》（台北：揚智文化，一九九六年）。 

24. 陳玉龍，《中國書法藝術》（北京：新華出版社，一九九一年）。 

25. 陳振濂，《線條的世界：中國書法文化史》（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二○○二年）。 

26. 普濟，《五燈會元》（台北：文津出版社，一九八六年）。 

27. 曾祖蔭，《中國佛教與美學》（武昌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，一九九一年）。 

28. 葛兆光，《禪宗與中國文化》（台北：里仁書局，一九八七年）。 

29. 董其昌，〈畫禪室隨筆〉，收入《文淵閣四庫全書‧子部》（台北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八六年）。 

30. 鈴木大拙著，徐進夫譯，《開悟第一》（台北：志文出版社，一九八八年）。 

31. 鈴木大拙著，耿仁秋譯，楊曉禹校，《禪風禪骨》（北京：中國青年出版社，一九八九年）。 

32. 鈴木大拙著，劉大悲譯，《禪與生活》（台北：志文出版社，一九七二年）。 

33. 熊秉明，《中國書法理論體系》（台北：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九年）。 

34. 劉熙載，《藝概》（台北：漢京文化事業公司，一九八五年）。 

35. 蔡日新，《禪之藝術》（台北：文津  出版社有限公司，二○○二年）。 

36. 鄧文勛編校，《蘇東坡全集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一九九七年）。 

37. 蘇軾，《蘇軾文集》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，二○○○年）。   


